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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办 公 室 文 件
融政办发〔2019〕1号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融水苗族自治县联合整治燃气市场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融水苗族自治县联合整治燃气市

场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9年 1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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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水苗族自治县联合整治燃气市场
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和《自治区预

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

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桂建函 〔2018〕

789号）及《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2018年

融水苗族自治县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专项整治行动工作

方案>的通知》（融政办发〔2018〕14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切实

做好我县范围内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专项整治工作，保障全县

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通过燃气市场专项整治，增强燃气行业安全管理，增

强用户用气安全意识，杜绝安全事故隐患。

（二）规范燃气充装点、销售点的钢瓶燃气经营行为。

（三）查处超期钢瓶的使用，清理不合格钢瓶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（四）对异地经营、无证经营燃气点进行重点打击并取缔。

（五）对非法运输“黑气”的车辆及跨区域充装车辆进行重

点打击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为确保整治工作有组织、有计划进行，保证整治工作有成效、

有实效，成立县打击非法经营燃气行为综合整治领导小组，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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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并综合协调整治行动的开展。其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黄云广 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
副组长：韦 冲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政务管理服务

办公室主任

廖春生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成 员：梁认明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

覃海珍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刘汝飞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

廖正光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

韦 佳 县消防大队大队长

黎健飞 县公安局副政委

蓝国显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各乡镇乡镇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办

公室主任由蓝国显同志兼任，办公室成员从各成员单位抽调相关

工作人员组成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联合整治燃气市场的日

常工作。

三、部门职责

（一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、瓶

装燃气供应许可证；牵头组织安监、公安、消防、交通、市场监

管、城管执法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。

（二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负责燃气安全生产的综合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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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。

（三）县公安局：加强和配合对出租屋等非职业性一氧化碳

中毒易发场所的入户检查；按照《治安处罚法》《刑法》等法律

法规，加强对燃气（危险化学品）非法运输车辆、储存、使用等

环节和涉事人员场所的侦查、监管；组织、协调和指导各乡镇派

出所开展整治工作。

（四）县消防大队：负责对液化气充装、销售单位履行法定

消防安全监督检查。

（五）县交通管理大队：依法加大对运输燃气车辆及驾驶人

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。

（六）县交通运输局：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管工

作，查处未获得运输危险化学品许可的单位及车辆从事运输液化

气的违法行为。加强对涉及燃气尤其是液化石油气非法营运车辆

及人员的监管，协助对非法营运运输车辆人员的治理和打击。

（七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依法查处充装单位各类违法、违

规充装行为；负责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合格或者超期未检的液化气

钢瓶出具查验证明；督促充装单位依法依规充装，严格落实钢瓶

定期送检和不合格钢瓶报废义务；督促气瓶检验机构依法依规履

行钢瓶检验及检验判废钢瓶的消除使用功能处理义务；负责液化

气钢瓶充装量计量监督。

（八）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：负责打击燃气市场非法储存、

充装、运输、经营燃气等违法活动，依法对违法者实施燃气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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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。

（九）各乡镇人民政府：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负责各自辖

区内燃气行业安全检查、隐患整改及日常安全管理。负责督促辖

区内的燃气经营企业自觉排查隐患，整改隐患，积极配合相关部

门开展执法行动。

四、联合整治时间和内容

（一）联合整治时间：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4月 30日。

（二）联合整治内容：在联合整治期间，由县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牵头，协调组织各乡镇、各成员单位开展联合整治行动，重

点开展规范燃气企业气站、供应点安全管理；打击异地经营、无

证经营燃气点；查处在未经核准的场地存放已充装气瓶；查处充

装过期钢瓶；查处无上岗作业证进行送气行为；查处外来运输“黑

气”行为等整治内容。确保燃气行业安全管理，增强用户用气安

全意识，杜绝安全事故隐患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开展防范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

毒工作是自治区党委、政府，柳州市委、政府和县委、政府的重

要部署，各乡镇、县直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整治工

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周密部署，确保整治工作出成效，有效预

防我县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。为加强对整治工作的领导，各乡镇要相应成立组织机

构，加强组织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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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明确职责，加强协调。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，互通

信息，相互配合，相互支持，形成合力，充分发挥联合执法的作

用，形成高效运行的长效工作机制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乡镇

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，加强对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。

（三）广泛宣传，确保实效。要大力宣传预防非职业性一氧

化碳中毒以及燃气市场安全整治的重大意义，扩大群众知晓率，

切实提高群众防范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意识。各乡镇、县直各

有关单位要注重总结经验，加强档案材料整理，及时上报开展整

治行动的措施、进展和成效。县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联席

办将对整治行动工作进行督查，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月 10 日印发


